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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基本資料 

 （一）個案來源：台南家防中心轉介一線社工 

 （二）轉介原因： 

 案主長期無法穩定尌業，若沒有錢尌會找父母要錢，要錢不成
會騷擾、謾罵案父母，或是破壞家中物品，讓案父母長期有精
神壓力，已有聲請保護令，然法官認為證據不足而駁回。 

 案母希望有社工介入能關懷及勸導案主穩定尌業，並能協助情
緒控管一事。 

 （三）開案日期：108.11.25 

 （四）開案原由： 

 社工評估案主當時有保護令、開庭等法律議題，案主不清楚法
律上如何保障自身權益，亦不瞭解保護令所規範條款之內涵，
不抗拒社工介入服務，社工評估有介入空間，故評估開案。 

  （五）處遇目標： 

 鼓勵案主發展內在能量，增強自我生活動機 

 協助案主看見暴力脈絡 

 



家庭成員互動狀況 

 案母：62歲，在嘉義縣智障者家長協會擔任志工，曾與親戚共同在
新營經營內衣店工作，期待案主照自己的方式去工作或生活，平時
會碎念或用嘲諷的話挑釁，但當案主向其討要生活費時還是會給予，
曾每日留五百塊作為生活費，並提供三餐、案主自有一台轎車。 

 

 案兄：39歲，在案家所經營廢棄輪胎工廠工作，當案母與案主衝突
時，會看不下去並支持案母，對案主有言語或作勢要肢體攻擊等行
為。 

 

 案繼父：53歲，原案主小叔，曾擔任宮廟秘書，管教態度寬鬆，被
動介入案主與案母間的衝突，常對案母說，給他錢尌算了，對於案
主的關係疏離，案主轉述案繼父曾說反正你也不是我兒子。 

 

 案弟：19歲，職業軍人，長時間不在家中，假日會返家，據案主所
述是家中唯一比較會在站在其立場支持的成員，近兩個月也開始轉
向關係冷漠，不再過問與支持。 

 

 

 

 



社工問題評估 

1.案主的暴力脈絡 

自己確實有存款或收入時，即便會遭羞辱也要要錢。 

對於案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的謾罵，不願聲請保護令，擔心
破壞關係，導致被變本加厲對待，難以自我分化。 

2.案母的權控 

期待案主依照自身的期待，即便知道給錢無法幫助案主，
還是採取給予，但是也用言語羞辱，無法與案主拿捏好界
線。 

面對案主與網絡態度的不一致，懇求網絡幫忙輔導案主，
拒絕坦露脆弱的一面，教養的困難與來自家庭其他成員的
壓力。 

 

 

 



共案的優缺點 

優點： 
 訊息交換快速 

 共同擬定處遇方向與計畫 

 明確了解兩造的需求與立場，而非繼續強化二元對立的關係 

 評估必要時共訪，協助澄清兩造問題 

缺點： 
 需要更多的澄清助人的關係與能提供的服務 

 評估風險的角度不同，需有共識才有助家庭工作推行 

 



反思 

期望兒子能夠照自己的
期待生活 

指責、討好 

憤怒、焦慮 

害怕、愧疚、無助自己是一
個不合格的母親 

兒子沒有能力照顧好自己 
我要照顧所有人 

期待他人可以看見自己的
付出 

渴望被愛；被認同 

一直向媽媽要錢 
辱罵與指責兒子的不是，但還是
定期給錢豢養兒子 
 

打岔、指責 

憤怒、焦慮 

擔心、害怕到底怎麼做才能
滿足你的期待 

人心險惡，家裡一定會幫
忙處理我所遇到的困難 

期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渴望尊重與被愛、
得到認同 

尋找出自己的路 

我不知道怎麼教我的小孩 

我不相信任何人，
包含我自己 



結語 

 

 

 

衝突因承認脆弱減緩，復原從理解彼此開始 


